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支持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产业

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鲁政办字〔2024〕10 号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关于支持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 1 月 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支持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产业发展

的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发展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产业的部署要求，着力

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结合我省实际，现制定如下措

施。

一、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

1.加强基础和理论研究。聚焦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术发展面临的关键基础理

论和应用基础技术难题，通过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支持企业、高校院所开展钙钛

矿材料结晶生长与相变机制、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表界面缺陷调控、稳定性衰减机

理等基础研究，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牵头单位：省科

技厅，责任单位：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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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持关键技术攻关。围绕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产业发展的创新需求，在省重

大科技创新工程设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专题，以“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方式，支

持有关单位围绕关键材料、先进工艺及关键设备等开展攻关，加快推动大面积、

高光热转换效率、高稳定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术发展。（牵头单位：省科技厅，

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二、开展科技示范和公共研发平台建设

3.实施科技示范工程。以应用场景为牵引，按照“技术攻关+产业化应用”的方

式，组织实施科技示范工程，围绕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体系、制备工艺、生产

设备等开展全链条、系统性攻关，建成中试量产线，实现大面积、高效稳定的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组件批量化制备，并支持在具备条件的地面电站、建筑园区等典

型场景开展示范应用。加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产品关键技术指标的试验验证，探

索建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产品的检测和标准体系。（牵头单位：省科技厅，责任

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市场监管局、省能源局）

4.建设公共研发平台。支持省内优势单位牵头，联合产业链企业、高校院所

等建设通用技术开发及试验检测平台，为产业链企业和高校院所提供技术研发、

测试验证、检验检测等公共服务，加快技术验证，培养一批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

符合条件的纳入省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和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管理，对提供服

务量大、用户评价高、综合效益突出的试验验证平台，按照创新券政策给予每年

最高 200万元奖励。（牵头单位：省科技厅，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管

局）

三、加强场景拓展和推广支持力度

5.大力拓展应用市场。推动光伏应用场景开放，鼓励相关企业生产的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组件在地面电站、工业园区、海上光伏、建筑一体化等场景的规模化

应用。鼓励各市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光伏应用试点，加大对钙钛矿太阳能电

池产品的采购应用力度，提升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产业发展水平。（牵头单位：省

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能源

局、省海洋局）

6.加大推广支持力度。将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组件纳入省级能源领域“三新”推
广目录，加大推广应用力度，并积极推荐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申报国家能源领域首

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支持符合条件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应用项目申报国家新

型高效光伏电池技术示范。发挥政府采购导向作用，对首次投向市场、具有较大

带动作用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创新产品纳入政府采购首台（套）产品目录；优秀

创新成果通过“山东好成果”面向全社会发布推广。对符合山东省首台（套）技术

装备和关键核心零部件推广应用指导目录要求，且实现销售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产品，按规定落实奖补政策。（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财政厅、省能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强产业体系建设和要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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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强化产业链建设。支持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钙钛矿材料、透明导电氧

化物镀膜玻璃、吸光材料等）、生产装备（激光设备、原子层沉积设备等）、电

池组件等领域项目建设和技术突破，引导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产业链各环节快速发

展。常态化开展“双招双引”工作，支持有关市出台针对性政策，加大力度招引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优质项目，提升产业集中度，打造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产业集群。

支持符合条件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项目纳入省级重点项目清单，由省级统筹用能

等指标予以保障，并实施环评服务清单制度，“一对一”精准服务，开辟绿色通道，

做到“即来即审”。（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

省科技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商务厅）

8.加强人才培育引进。积极开展高层次人才引进等活动，依托顶尖人才“一事

一议”“泰山人才工程”等人才政策，精准引进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术与产业所需

的人才（团队），推动项目、平台、人才、企业一体化布局。优化人才资源配置，

破除人才流动障碍，支持高校院所专业技术人员依规通过企业挂职、兼职或者在

职创办企业等方式创新创业。鼓励支持省内高校院所围绕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发展

需求设立相关博士点、硕士点，与企业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并开展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相关的研究。（牵头单位：省教育厅、省科技厅，责任单位：省委组织部、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9.加强金融保障。对 2024年起首次投资我省早期、初创期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科技型企业满 2年以上的创业投资机构，按实际投资额的 5%给予最高 200 万元

的奖励。引导省新旧动能转换基金、省科技股权投资和社会资本联动支持。优化

绿色金融资源配置，开展科技金融服务，强化银行信贷、基金投资等协同服务,
筛选符合标准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利用项目匹配金融伙伴，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推动符合标准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利用项目纳入省碳金融、绿色金融支持城乡建

设绿色低碳发展储备等项目库，搭建政银企服合作对接机制，给予融资支持。（省

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中

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东监管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青岛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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